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25号

当事人名称：揭阳市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新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22MA58BYJA94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京溪园镇揭西第一工业园区内岭子段3号之三
根据《关于转交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第十四批来信 X3GD202605220048）的函》，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5月23日对揭阳市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时，你公司没有生产，配套有1套“静电油烟净化器+冷凝器+除臭塔”熬炼废气处理设施、1套“布袋除尘+多管空预器+麻石塔”锅炉废气处理设施和1套“隔油池+气浮+MBR工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排污沟有废水流向隔油池，隔油池出水口有水流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不能正常运行；贮油罐地面有积水，水质发黄，水面有浮油。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现场对你公司内浮油池出水口、贮油罐地面积水及围墙外雨水沟取水样送检。以上行为，已涉嫌存在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bookmark: _GoBack]你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5月23日提取，由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新春提供，证明你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等；2. 《关于揭阳市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动物油、1000吨油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揭西）审〔2022〕1号）复印件、《揭阳市佳源饲料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动物油、1000吨油饼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复印件、《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复印件，于2026年5月18日提取，由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新春提供，证明（1）你公司年产1万吨动物油、1000吨油饼建设项目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2）你公司生产废水需经“隔油池+气浮+MBR工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生产；（3）你公司年产1万吨动物油、1000吨油饼建设项目已自行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4）你公司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3.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由执法人员赵建添、贝友康于2026年5月23日制作，证明（1）你公司排污沟有废水流向隔油池，隔油池出水口有水流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不能正常运行；（2）贮油罐地面有积水，水质发黄，水面有浮油；4. 对现场负责人林秋丰、法定代表人刘新春调查询问笔录，由执法人员赵建添、贝友康于2026年5月23日制作，证明你公司林秋丰、法定代表人刘新春承认了你公司将“清洗进料区域地面产生的清洗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未通过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直接通过涵管排到该公司外管道”的事实；5. 现场检查照片，由执法人员贝友康于2026年5月23日拍摄，证明你公司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没有正常运行。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公司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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